不予受理通知书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2025）浙03执恢44号案中，贵院委托我单位对在案外人王笛名下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南皋乡（北京影视城一期住宅、综合）T15-1层102的不动产及室内不可拆除移动的装修进行评估。
我司与贵院工作人员于2025年5月23日共同进行现场勘查。后于2025年5月29日收到贵院提供的《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调查函》，明确需我司工作人员到北京市朝阳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调取上述不动产登记信息 （估价对象尚未竣工，需调取估价对象项目规划等相关资料）、土地登记信息和查封抵押信息、房产平面图、宗地图、契证及契税发票等相关不动产评估所需材料并加盖公章。2025年6月4日，我司工作人员到北京市朝阳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调取资料。因上述房屋未竣工，没有取得不动产权证书，该中心目前仅有项目不动产抵押信息和查封信息，没有涉案房产的产权登记信息。2025年6月5日，我司工作人员又接连通过北京市朝阳区建委三里屯办公区市场科现场咨询、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市场处电话咨询，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网站公示总机电话咨询，均无法确认上述不动产的土地、规划权属信息。因无法取得涉案房屋权属信息，无法满足评估的基本条件，现我司决定不予受理本次评估。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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